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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对我出国人员进出境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
海关对我出国人员进出境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
（国务院[84]国函字第176号文批准　[84]署行字第1103号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第一条 为了照顾国家派往国外工作、学习人员（经下简称出国人员）的合理需要，加强海关管理，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出国人员进出境携带的行李物品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对长期出国人员或临时出国人员进境时携带的行李物品，在本规定附件《出国人员带进免税物品限量表》（以下简称《限量表》规定的品种、数量内），给予免税优待；超出部分如仍属自用范围，予以征税放行。

根据情况变化，海关总署可对《限量表》进行调整。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长期出国人员”是指在国外工作、学习一年以上的人员，“临时出国人员”是指在国外工作、学习不满一年的人员。

第四条 长期出国人员，由海关发给《进口免税物品登记证》（以下简称《登记证》）。他们进境时携带属于《限量表》第四、五项所列物品，由本人（包括免检人员）填报在《登记证》上，以便海关查验核放。

《登记证》的发放办法，由海关总署另行制定。

第五条 长期出国人员托出国人员带进《限量表》第四、五项所列物品，每年只限一次，每次两种各一件，凭物品所有人的《登记证》登记核放，并计算在本人携带免税物品限量内。超出限量的不准托带进口。

第六条 出国人员在中国出国人员服务公司和外交部驻外机构供应处等处购买的物品，计算在本人免税物品限量内，按海关对中国出国人员服务公司和外交部驻外机构供应处外汇商品监管规定办理。

第七条 出国人员用个人所得外汇，为本单位购买的科研、教学专业用品（不包括一般家用电器，如电视机、录音机等），应由司、局级以上（含司局级）单位出具证明，经海关核准后免税放行。不属于以上范围的物品，应按规定缴纳进口税。

第八条 出国人员不得按受外籍人、华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委托带进或带出物品，也不得委托他们带进物品。

第九条 出国人员进出境不得携带国家规定禁止进出口的物品。

第十条 出国人员应模范地遵守本规定及其它有关规定，认真履行海关手续。经海关免税放行的自用物品需出售时，应售给经批准经营外货的国营商业部门。

第十一条 经批准前往香港、澳门地区工作的人员携带进口的物品，也按本规定办理，但不得托人带物品进口。对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或护照，经常来往港澳地区的人员的行李物品验放规定，由海关总署另行制订。

第十二条 我国运输工具服务人员进出境携带行李物品的验放规定，由海关总署另行制订。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实行。

出国人员带进免税物品限量表

	品 名
	数 量

	一、食品、衣料、衣着和价值人民币五十元以下的其它生活用品
二、酒
三、烟
四、电视机、电冰箱、录相机、收录音机（包括音响组合、多用机）、照像机、洗衣机、微计算机（包括主机和配套的专用配件）、摩托车和其它价值在人民币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学习和生活用品
五、手表、播放机、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普遍电子琴、电烤箱、幻灯机、投影机、打字机（包括电动的）、热水器和其它价值在人民币二百元以下五十元以上的学习和生活用品
	限合理数量
　
二瓶（每瓶限750克）四百支（长期出国人员为一千支）
每一季度任择其中一件
　
每一季度任选其中一件


注：

一、物品价值按到岸价格核定。

二、汽车不准进口。

三、出国人员在外不满一个季度的，按一个季度验放物品，超过一个季度满十五天的，按二个季度验放物品；依此类推。

四、长期出国人员携带第四项物品入境，一年内同一品种不得重复；临时出国人员每次入境不得重复。长期出国人员携带每五项物品入境，一年内同一品种不得超过二件，临时出国人员每次入境不得超过二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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